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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学生考试作弊案例

案例一：

王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将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放在试卷下。

张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将与考试内容相关的纸条放在文具袋内。

案例评析：

王XX和张 XX同学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

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一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一项：在闭卷考试中，将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、笔记、参考资料、字

典（含具备字典功能的计算器）、作业本、纸条等文字材料及移动通讯工具（如

手机、电话手表等）放在课桌内、桌面上、试卷下或贴身藏匿（无论是否抄看）。

特别提醒：夹带与考试相关的资料，无论是否有抄看都属于作弊行为。

案例二：

李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将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写在手掌心。

王XX同学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将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写在准考证上。

案例评析：

李XX和王 XX同学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

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二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二项：将与考试有关的内容书写在考场的桌面上、墙面上、座椅上、抽

屉内或衣物、肢体上等处（无论是否抄看）。

特别提醒：将与考试有关的内容书写在不当的地方，无论是否抄看都属于作弊。

案例三：

林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将试题答案抄写在纸巾上，传递给张XX同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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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评析：

林XX和张 XX同学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

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三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三项：考试过程中传递试卷或与考试相关的材料。

案例四：

李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私藏手机查看答案。

王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利用具有存储功能的设备拷贝他人试卷。

案例评析：

李XX同学和王XX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

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四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四项：利用移动通讯工具（如手机、电话手表等）、电子设备或其他设

备进行偷听、偷看、抄袭等行为，或拍摄、记录、保存考试相关内容，或传递、

发布、泄露试卷、答案及其他考试相关内容。

特别提醒：考试过程中看手机，无论手机里是否有考试相关内容，均按作弊处理。

案例五：

王XX同学在重修考试中，中途私带手机、考卷进入洗手间 15 分钟。后经巡考

教诲后仍对自己错误认识不足，谎骗监考老师说巡考同意其继续参加考试。

案例评析：

王XX同学的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的规定》

第六条第七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七项：利用上厕所或其他机会在考场外偷看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，或

与他人交谈有关考试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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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六：

王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因违纪被监考老师终止考试资格，王XX拒不交出纸条，

并将小纸条吃掉销毁。

案例评析：

王XX同学的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的规定》

第六条第八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八项：故意销毁试卷、答卷或者作弊材料。

案例七：

李XX同学在离开考场时将答卷带离考场。

案例评析：

李XX同学的行为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弊的规定》

第六条第十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十项：考前窃取试卷或答案，或考试结束后盗走试卷，或考后偷改答卷

或分数。

案例八：

李XX同学在期末随堂考试中替一名旷课学生提交了一份试卷，被任课老师发

现。

王XX同学在期末考试中由他人冒名代替考试。

张XX同学在体质健康测试中代替赵XX进行肺活量测试。

案例分析：

李XX、王 XX、张 XX及赵 XX同学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

生考试违纪、作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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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第十一项：代替他人参加考试（含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），如两位考生在

答卷上互写对方的姓名等情形。

案例九：

李XX同学在考试前建微信舞弊群组织作弊。

王XX同学在考试前拉枪手XX进群组织作弊。

案例评析：

李XX和王 XX同学的行为均违反了《广东科技学院关于处理学生考试违纪、作

弊的规定》第六条第十四项规定，属作弊行为。

第六条第十四项：在以上情形中实施组织行为者。


